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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发〔2019〕16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梁河县2019年
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
使用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德宏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2019年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的函的通知》（德开组办〔2019〕5号）精神，为确保年度帮扶项目如期建设完成，经县人民政府研究，现将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使用计划下达给你们，并作如下要求：
一、严格资金使用管理
项目涉及单位要认真学习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的资金使用管理，严格遵照《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合组办〔2014〕2号）、《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合组办〔2018〕20号）文件执行。
二、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项目涉及单位根据工作要求，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协调对接。项目实施单位及时按质按量编报项目实施方案，按时按要求完成项目建设；县财政局根据要求及时下达项目资金；县审计局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及时做好项目审计工作；县扶贫办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做好项目实施的协调指导工作；县农业农村局做好产业技术服务工作。
三、紧扣项目时间节点
项目实施方案于2019年5月8日前报至梁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社会帮扶办；于2019年8月底完成项目建设；于2019年9月底完成项目结算及验收工作，确保梁河县2019年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工作于2019年10月底全面完成。
四、执行依据
村内道路按照《梁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探索调动群众积极性加快项目建设的实施方案》（梁开组〔2019〕12号）文件精神执行。
五、其他要求
项目上报材料一律通过梁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电子公文上报。
联系人：梁兆帆    联系电话：18088158415
附件：1.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表；
2.《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合组办〔2014〕2号）、《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合组办〔2018〕20号）；
3.梁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探索调动群众积极性加快项目建设的实施方案》（梁开组〔2019〕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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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纪委；
      河西乡、平山乡、九保阿昌族乡、芒东镇、勐养镇人民政府，
      县财政局、卫健局、交通局、农业农村局、审计局、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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